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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馬維忠

電話：04-7112175#26

電子信箱：cwm5180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社頭鄉橋頭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體字第110035659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函文及實施計畫(共2個電子檔) (0356593A00_ATTCH1.pdf、0356593A00_ATTCH2.

pdf)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體育署辦理「素養導向體育教材研發成果發表

會」，檢送實施計畫1份，請鼓勵所屬踴躍報名參加，並

逕依權責辦理公假派代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10年10月4日臺教體署學(二)字第

1100034831A號函辦理。

二、教育部體育署為發展健體領域素養導向體育教材與教學方

法，以利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推行，並希透過

對話交流探討十二年國教課綱推動的現狀與問題，教育部

體育署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旨揭活動，相關訊息摘

要如下，餘詳見實施計畫。

三、參與對象(具有下述條件者，歡迎報名參加)：

(一)教育部體育署110年學校體育課程與教學QPE發展計畫

「教材研發與教學實驗教師」。

(二)教育部體育署110年學校體育課程與教學QPE發展計畫

「輔導教授」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00003547

■■■■■■教導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0/10/1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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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曾參與教育部體育署107-109年度學校體育課程與教學

QPE發展計畫之「教材研發與教學實驗教師」。

(四)國內大專校院體育及師資培育相關系所教授。

(五)中央暨各縣市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輔導團教師。

(六)對體育教材研發有興趣之全國高級中等以下教師。

(七)對素養導向體育教材、健體領綱推動及身體素養有興趣

之師資培育學生。

(八)參與人數：本活動預計招收300人，將依報名條件優先順

序錄取。

四、活動資訊，摘要重點如下，餘詳參實施計畫：

(一)報名日期及方式：即日起至110年10月22日（星期五）

止。

(二)報名網址:https://www.beclass.com

/rid=25464ea614ace9229b84。

(三)錄取名單：後續公告於體育課程與教學資源網

（https://sportsbox.sa.gov.tw/）。

(四)活動辦理時間:110年11月6日(星期六），上午8時30分至

15時30分。採用Gather Town軟體辦理。

五、倘有本案相關建議或疑問，請逕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，陳

小姐，信箱：110eduqpe@gmail.com，聯絡電話：（02）

7749-5695。

六、檢送教育部體育署函文及素養導向體育教材研發成果發表

會實施計畫各一份。

正本：本縣各縣立高中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63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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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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